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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﹒

保存年限:

地址: 10042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l段的

號

聯絡人:張富傑

電話: (02)2383-2389#8306 
傳真: (02)2370-5741 
電子信箱: fcchang@epa.gov.tw 

受文者: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氏國 109年12月 29 日

發文字號:環署土字第 1091210318E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公告影本、公告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、修正後公告全文(1091210318E一。一O.
pdf 、 1091210318E-0-1.pdf 、 1091210318E-0-2.pdf)

主音:

說明:

「地下儲槽系統財存之汽油、柴油為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拈

定之物質」業經本署於109年12月 29 日以環署土字第

1091210318號公告修正，名稱並修正為 r 7J<_污染防治法第

三十三條第一項公告指定之物質」 ，並自 110年1 月 1 日生

妓，檢送公告影本、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，請查照轉

生口。

一、為響應節能減碳，局揭公告修正相關資料詳細內容，請於

公告日起3 日復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(網址:
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Front) ，或至本署主管法

規查詢系統(網址: https://oaout. epa. gOV. tw/law/) 下

載參閱。

二、本次因應「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」修正，業別64.

(2月宇油場自 110年1 月 1 日納入同業別 (5)財存設施管理，定

義納入地上、地下儲槽系統或財存容器，後續將由首揭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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